
一周打假

卖假牛肉被列入“黑名单”

2021 年 12 月 3 日， 江西省鹰潭市市

场监管局向销售掺假“鲜牛肉” 的祝某某

下达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决定书》，

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此案作为鹰潭市办结的全省首起将自然人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案例， 为强化信用

监管基础性作用发挥示范引领效应。

2019年12月7日， 经鹰潭市市场监管

管理局调查抽检， 祝某某销售的鲜牛肉中

含有猪肉成分， 构成涉嫌销售掺假的食品

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最终对祝某某依法作

出45000元罚款的处罚决定。 经市场监管

部门催告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祝某某仍

拒绝缴纳罚没款。 经司法查询， 祝某某名

下有不动产、 车辆等财产， 祝某某有履行

能力但拒不履行、 逃避执行。 依据今年9

月1日开始实施的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的

规定， 将祝某某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成都加大整治医美广告

近日，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了细化举措、 工作指南和规范程

序， 进一步对医美广告监管执法中应通报

或移送卫健等其他部门的六类情形予以明

确。 截至目前， 该局通过组织开展医疗广

告专项整治， 共查处广告案件 71 件， 罚

没金额 365.79 万元。

此前， 该局针对“双十一” 期间医疗

美容广告宣传开展专项监测， 对涉嫌违规

的 11 家医疗美容机构、 相关第三方平台

和属地监管部门进行集中约谈； 对某医疗

美容机构网络直播营销过程中发布涉嫌违

法广告行为进行执法检查， 青羊区市场监

管局已开展立案调查。

“医疗美容广告属于医疗广告，应当在

发布前由卫生行政部门、 中医药管理部门

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 ”据介绍，该局还指

导行业协会制定了医疗美容广告内容合规

审查规范， 着重梳理了医美广告的九类常

见违法违规情形，引导行业自律守法经营。

主笔 话闲

铭记历史，祈愿和平

昨日是国家公祭

日， 祭奠 84 年前死

在日本军国主义刺刀

下的南京 30 多万亡

灵。 随着时间的流逝， 如今南京大屠杀的

幸存者只余 61 位， 但该铭记的历史绝不

能忘记， 只有这样， 才能提醒我们珍惜现

在， 祈愿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太多的伤

痛， 这场席卷了几乎大半个地球的战争，

同样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军民

伤亡总数超过了 3500 万。 整个华夏大地

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 每个人都在小心

翼翼地寻觅着生存的缝隙， 在那个乱世，

生命如草芥， 要想心安理得地活下来， 唯

有抗争。 尽管有巨大的军事实力差距， 尽

管在这过程中付出了让人心碎的代价， 但

我们最终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

争。

时光荏苒， 枪林弹雨早已远去， 现在

的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 在这个日子，

当汽笛声响起， 提醒着曾经发生在这块土

地上的苦难， 提醒着不要忘记那些枉死的

同胞。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无论是否承

认， 那些遇难者的尸骨就在那里； 历史是

需要铭记的， 如果不接受教训， 曾经的悲

剧依然会重来。

“二战” 已经结束 76 年了， 但战争

却一直没有从人类的世界中消散。 当 12

月 13 日， 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祭奠

时， 不仅是在告诫侵略者切勿重蹈覆辙，

更是提醒每一个世人， 和平来之不易， 且

行且珍惜。 金勇

讯简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进口冷链食品排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对进口

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排摸和检查， 排除风

险隐患。 重点检查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是否严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要求， 严格落实“三专、 三证、 四不得” 的要

求， 落实专用通道、 专区存放、 专柜销售， 严

格查验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消毒证明、 核

酸检测证明。 无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无消

毒证明、 无核酸检测证明、 信息追溯不全的不

得生产加工或上市销售。 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立行立改、 即知即改。

这次行动共检查实际生产经营进口冷链食

品者 69 户， 发现问题 8 户， 主要集中在冷链

食品标识标贴不规范、 进口冷链食品与国产冷

链食品区分不明显、 进口冷链食品出入库登记

不全等问题， 并制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上述问

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应对新冠疫情

调配增设集中隔离观察点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徐爱英

本报讯 近期， 为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的健康管理， 本市

紧急调配增设集中隔离观察点， 位于闵行区颛

桥镇都市路的一家集中隔离观察点于 10 月底

被紧急启用。

闵行卫监颛桥片区分所在得悉该隔离点被

紧急启用，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疫情防控督

导检查。 了解隔离点人员入住情况； 现场查看

“三区两通道” 设置情况； 检查隔离点工作人

员封闭式管理、 受隔离人员生活垃圾按医疗废

物实行“以桶换桶”、 生活污水在独立化粪池

经无害化处理后排放等制度执行情况； 检查工

作人员疫苗接种情况； 是否按规定周期开展核

酸检测、 环境核酸采样检测工作； 逐一核查隔

离点的设置、 设施配备、 制度执行、 防控管理

等是否严格按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并协调解决

了隔离点反应的固废公司到隔离点收取医疗废

物不及时的问题， 及时消除了隐患。

我市联合开展

动物诊疗机构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

队和嘉定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联合检查组赴

松江进行宠物诊疗机构检查。

检查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 《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 《动物诊疗机构

管理办法》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 结合动物卫生监督量化评级相关内

容， 对动物诊疗机构的卫生防疫、 仪皿设备、

公示情况、 人员配备、 诊疗活动、 兽药使用和

档案记录等项目开展检查。

此次检查的动物诊疗机构整体情况良好，

人员配备充足， 医疗废弃物分类处理妥善， 记

录齐全清晰。 对检查过程发现服务制度公示不

全的问题， 检查组及时作出责令改正， 并对相

关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商家应当诚信经营， 在其向消费者

作出口头承诺的情形下， 应当依据承诺履

行， 否则构成违约。

“就消费者邵先生的遭遇而言， 商家的

业务员与邵先生的沟通联系并办理相关合同

事务系其职务行为， 该业务员的个人口头承

诺也应视为商家对消费者的承诺， 商家应该

按照承诺履行。” 金玮律师表示， 根据 《民

法典》 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 民事法律行

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

式。 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当事人

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或

者其他形式。 因此， 口头承诺、 口头合同均

依法受到法律保护与约束， 如邵先生能够证

明商家的业务员确实做出过口头承诺的， 则

商家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 金玮律师坦言， “口头承诺” 最

大的问题在于举证难， 依据 “谁主张、 谁举

证” 的规则而言， 应由消费者举证商家 “口

头承诺” 的真实存在， 除非消费者录音取证

了 “口头承诺” 全部内容， 否则， 面对不诚

信的商家及业务员， 如其矢口否认曾作出口

头承诺的情形， 则将由消费者承担举证不力

的法律后果。

此外， 金玮提醒广大消费者， 切勿轻信

商家的口头承诺， 建议相关承诺均作书面约

定并应严格约定所涉违约责任， 以便在商家

违约的情形况下可以有效维权， 依法追究其

违约责任。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邵先生

投诉时间： 2021 年 11 月

消费者在通过中介租赁房产过程中， 口

头达成一些协议、 承诺是很常见的事， 但消

费者须切记签合同时要把这些口头承诺写进

居间协议， 否则履行时就需考验业务员和中

介公司的诚信了。

当初， 邵先生通过某中介公司租了一个

公寓的房子， 他告诉销售人员潘某自己是短

租， 只需要租两个月， 潘某称无法签两个

月， 合同最低一年起签， 但是向邵先生保证

两个月后可以转租， 并口头承诺两个月之内

免费为邵先生转租， 邵先生对潘某的承诺进

行了录音， 并签了一年租赁合同， 但是并没

有签订居间合同。

租赁合同起始日期是从 2021 年 7 月 11

日到 2022 年 7 月 12 日， 每个月 3600 元，

中介费本来是 1800 元， 经过双方讨价还价，

最终邵先生支付中介费 800 元。 8 月 23 日，

邵先生提前告诉潘某需要在 9 月 12 日前转

租， 但是潘某说要再收取半个月的租金， 否

则无法转租。 邵先生认为潘某存在欺诈行

为， 要求退押金和中介费。

中介口头承诺

事后矢口否认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联系该中介公

司的店长王某， 他称这种口头承诺是个人行

为， 公司并不认可。 工作人员又联系中介销

售员潘某， 他表示中介费只收取了 800 元，

邵先生要转租需要找房东， 当初口头承诺只

是“尽量” 帮忙转租， 并且合同里没有写

明。 当工作人员提出邵先生有当时承诺的录

音时， 潘某表示会尽量帮邵先生转租， 但是

时间无法确定， 无法保证两个月内转租成

功。 邵先生认为潘某是在敷衍， 决定通过其

他途径维权。

根据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形

式、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口头承诺如果

构成单方允诺或者构成合同双方合意， 那么

此行为可以认为是合同行为。 如果邵先生有

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业务员潘某口头承诺的

存在， 口头承诺没有实现的话， 这就属于违

约的行为。 但是， 在消费争议调解实践中，

一般口头承诺较难举证， 如本案， 业务员就

通过含糊不清的话术进行了规避。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表示， 消费者

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谨慎， 不仅要认真查看

合同里的所有条款， 还要把自己的要求和对

方的口头承诺写进合同， 并且在合同上签

字、 盖章， 完整、 规范的合同才是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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